附件1：
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清单表（按年度分别填报）

（     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咨询项目名称
	咨询类别
	项目造价(万元)
	咨询收入（万元）
	是否上报数据监测平台
	备注

	
	
	
	
	
	
	

	
	
	
	
	
	
	

	
	
	
	
	
	
	

	
	
	
	
	
	
	

	
	
	
	
	
	
	

	
	
	
	
	
	
	

	
	
	
	
	
	
	

	
	
	
	
	
	
	

	
	
	
	
	
	
	

	
	
	
	
	
	
	


注：咨询类别同附件2。

附件2：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专项检查表

	受检单位:(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咨询类别：□工程概算编制□ 预算□工程量清单□控制价□结算编审□全过程造价控制□司法鉴定□其他（说明咨询内容）

	序号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扣分

	1
	准备阶段

10分
	造价咨询合同格式规范、内容完整、收费合理的得10分。以下情形扣分：
□未签订咨询合同的扣10分；
□合同没有采用示范文本的扣5分；
□虽采用示范文本但内容不完整、签章手续不完备扣3分；
	

	2
	实施阶段

60分

实施阶段

60分


	1.项目概算编制阶段：
□工程概算存在重项、漏项及计算错误的，每发现一处扣3分；
□工程概算所采用的定额和取费标准不符合现行计价规定的每发现一处扣3分；
□定额套项、取费程序与取费汇总不正确的每发现一项扣3分；
□咨询成果文件组成不完整、附表不全的，每发现一处扣3分；
□咨询成果文件无有关负责人签字的扣3分。
	

	
	
	2.项目预算、工程量清单、控制价：
□编制工程量清单中出现工程量或计量单位有误、清单项目漏项、项目特征及工程内容描述不明确、项目编码、项目名称等不符合计价规范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4分；
□编制预算、控制价采用的消耗量定额、取费标准、材料及设备市场信息有误、套用消耗量定额项目错项、漏项、重项、计价程序、取费基数出现错误的，每发现一处扣4分；
□控制价中，项目清单费用不全，或擅自调整取费标准、人工、材料、机械信息价格和定额含量的，每发现一处扣5分；

□咨询成果文件组成不完整、附表不全的，每发现一处扣3分；
□咨询成果文件无有关负责人签字的扣3分。
	

	
	
	3.项目竣工结算及后评价的：
□竣工结算计价方式与施工合同的约定不符，重要设计变更、工程签证的手续不完备或与实际竣工项目状况不一致，并未就此向委托方提出合理建议的，每发现一处扣2分；
□竣工结算审核期限未按约定或有关规定执行的，每发现一处扣2分；

□工程变更价款的确定、材料价差调整不符合有关规定，取费程序、基数、标准有误的，每发现一处扣4分；
□工程结算阶段计量计价不合理或缺乏相应证据支持，恶意压低审核价的，每发现一处扣10分；
□咨询成果文件无有关负责人签字的扣3分。
	

	
	
	4.司法鉴定：
□出现工程量或计量单位有误、单价不合理、项目漏项、项目特征及工程内容不明确、项目编码、项目名称等不符合计价规范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4分；
□司法鉴定手续不完备的扣3分；

□成果文件格式不符合鉴定规程相关要求，每发现一处扣4分。

	

	3
	咨询成果文件审核阶段

15分
	咨询成果文件的审核记录完整、内容全面，审（校）核人员资格符合规定，审查方法得当，审查结果有据可查的得满分15分。以下情形每发现一处扣分：
□不能提供造价咨询项目校审纪录的扣2分；
□咨询成果文件编制、审（校）核为同一个人员的扣2分；
□对编制和校核中记录问题未予以纠正的，扣2分；
□对各专业的技术经济标准不一致，关键数据及相互关系不协调未予发现的，扣2分；
□造价咨询项目校审记录无负责人签字的，扣3分。
	

	4
	终结阶段

15分
	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内容、深度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满足合同约定；咨询企业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咨询成果文件的收集、整理、留存及归档符合行业规定；企业建立健全内容管理制度，并且质量保证体系执行情况符合行业规定；完全满足以上条件得满分15分，以下情形每发现一处扣分：
(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不符合要求扣3分；
□咨询成果文件未加盖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成果文件报告专用章的扣5分；
□在咨询成果文件的内容中，编制说明表述不清楚，内容不规范，有缺项、漏项的，扣3分；
□未建立咨询项目管理台帐，或缺少与最终咨询成果文件相配套的文件、纪要和函件的，扣3分；
□企业内部未建立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如执业质量控制制度、业务档案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每缺一项扣3分；
□企业的技术档案没有专人管理的扣3分；

□企业咨询服务收费标准未公示（公开）的，扣5分。
	

	扣分合计
	

	总 得 分
	

	需要说明的问题:

	检查人员（签字）：                         企业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检查评分分值共100分。各项内容的扣分如超过该项总分值，即不再扣分。随机抽取的项目评分中，按最低得分确定。

     2、检查中如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但在评分标准中无具体扣分要求的，可酌情扣分，并在说明栏中记录。


